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新财规 匚⒛21〕 8号

关于印发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猪 (牛羊 )

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、各地州市财政局: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转移支付资金管

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率,促进生猪 (牛羊 )生产、流通,引 导产

销有效衔接,保障市场供应,自 治区财政厅研究制定了《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,已经自

治区人民政府同意。现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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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管

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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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猪 (牛羊 )调出大县

奖励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资金管理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

财政 《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建 E2015〕

778号 )及国家预算管理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 (以 下

简称奖励资金 ),包括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县的生猪 (牛羊 )调

出大县奖励资金和自治区统筹奖励资金。

三条 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县的奖励资金为中央直达资

金,按财政部确定的分配方案直接转拨下达。自治区统筹奖励资

金按照财农 匚⒛21〕 22号 文件规定,全额纳入涉农统筹整合范

围,继续延续脱贫县整合试点政策,期 限为⒛21年至2025年 。

第四条 自治区统筹奖励资金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

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(关 于支持试点贫困县推进财政涉农资金

统筹整合使用的意见>的 通知》(新 党办发 E2016〕 39号 )和 《自

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扶贫办关于做好 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管理、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》

(新财扶 E⒛ 20〕 13号 )有关规定,按照因素法分配到 32个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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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县,统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。

第五条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直达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,

地州 (市 )财政部门收到奖励资金后,按照直达资金管理要求 ,

及时将生猪 (牛羊 )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拨付到县级财政部门,不

得滞留、截留和挪用。

第六条 奖励资金拨付到县后,县级财政部门应会同同级农

业 (畜牧)部 门,按照直达资金管理要求,及时制定资金分配使

用方案,明确支持对象、项目内容、项目绩效、支持方式、支持

金额和项目责任人,向 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按资金下达渠道报省级

财政、农业部门各案。

第七条 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生

猪 (牛羊 )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,支持范围包括:生猪 (牛羊 )

生产环节的标准化圈舍改造、良种引进、粪污处理、防疫、保险、

牛羊饲草料基地建设,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

工设施设各等方面的支出。

第八条 奖励资金严禁用于与生猪 (牛羊 )生产流通和产业

发展无关的支出,严禁用于部门基本建设、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。

第九条 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年度支持内容,统筹

确定资金支持方式。鼓励采取股权投资、建立产业基金等市场化

方式进行支持,也可采取贷款贴 J急 、财政补助、以奖代补等支持

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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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同一年度内,对 中央财政其他资金已经支持的项目,

不得通过奖励资金重复支持。

第十一条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,在

预算执行中,由地州 (市 )财政部门对资金运行情况和绩效目标

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,确保专项资金取得实效。预算执行结束

后,对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评,并于次年 1月 底

前向财政厅报送绩效自评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 (畜牧 )等部门

加强对项目执行情况和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对于截

留、挤占、挪用、骗取奖励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,一经查实,将

收回 安排的奖励资金,并按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

有关规定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,有效期至 2025年 12

月 31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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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财政部新疆监管局,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,本厅法制税政处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⒛21年 7月 6日 印发


